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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38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7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7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芳园路37号三七互娱全球总部大厦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卫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44人，代表股份1,040,904,9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52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99,447,
0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5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5人，代表股份141,
457,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8人，代表股份223,211,
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

份81,753,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5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5人，
代表股份141,457,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4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李卫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87,091,2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4.8301%。
1.02.候选人：选举曾开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93,643,09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5.4595%。
1.03.候选人：选举胡宇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011,953,

8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2187%。
1.04.候选人：选举叶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007,860,04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李卫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69,397,3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5.8911%。

1.02.候选人：选举曾开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75,949,2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8.8264%。

1.03.候选人：选举胡宇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94,259,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0297%。

1.04.候选人：选举叶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90,166,1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5.195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卢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004,317,71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4851%。

2.02.候选人：选举陶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92,080,40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5.3094%。

2.03.候选人：选举谢惠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013,051,54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3241%。

2.04.候选人：选举方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013,046,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3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卢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86,623,8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3.6087%。

2.02.候选人：选举陶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74,386,5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8.1263%。

2.03.候选人：选举谢惠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95,357,6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5215%。

2.04.候选人：选举方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95,352,3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519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5,553,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89％；

反对4,524,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2％；弃权19,527,24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30,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159,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9.2247％；反对 4,524,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70％；弃权19,527,2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30,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83％。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卫伟、曾开天、胡宇航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17,917,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16％；反对 3,238,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1％；弃权 19,
749,5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8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9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23,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9.7013％；反对 3,238,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08％；弃权19,749,5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8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9％。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和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16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709％；

反对 67,95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87％；弃权 19,781,34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79,5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5,47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6924％；反对 67,95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455％；弃权19,781,3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79,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22％。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05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03％；

反对 68,062,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88％；弃权 19,786,04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81,8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5,362,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6431％；反对 68,062,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926％；弃权19,786,0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81,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43％。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

（3）《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044,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93％；

反对 68,099,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3％；弃权 19,761,04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81,8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5,351,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6381％；反对 68,099,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088％；弃权19,761,0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81,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3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黄婧雅律师、王君逸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四、备查文件

1、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39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5年7月1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7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到董事9位。会议由

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卫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三七互娱网

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卫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李卫伟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曾开天先生、胡宇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曾开天先生、胡宇航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了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李卫伟（召集人）、曾开天、方晓军。

2、提名委员会：谢惠加（召集人）、李卫伟、陶锋。

3、审计委员会：卢锐（召集人）、李卫伟、陶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陶锋（召集人）、曾开天、卢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2025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曾开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曾开天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怀敏先生、程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朱怀敏先生、程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叶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叶威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叶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叶威先生已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叶威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威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7653737
传真：0553-7653737
邮箱：ir@37.com
联系地址：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楼公司董秘办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思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王思捷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王思捷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思捷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3-7653737
传真：0553-7653737
邮箱：ir@37.com
联系地址：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楼公司董秘办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李卫伟：男，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长江商学院EMBA，新加坡管理大学工商管理博士，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8月起先后就职于深圳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权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广州海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10月至2015年3月18日任三七互娱（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1月20日起任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5年8月24日起兼任本公司总经理；2019年1月21日起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3,228,31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卫伟先生于2023年6月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调查事

项尚未有明确结论。除此之外，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曾开天：男，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欧商学院EMBA，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开

天先生为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2011年10月起任三七互娱（上海）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分管公司网络游戏业务海外发行工作；2019年7月5日起任芜湖三七互娱网络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开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6,474,07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曾开天先生于2023年6月27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调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论。除此之外，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胡宇航：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得长江商学院EMBA学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胡宇航先生2013年10月起任三七游戏总裁，负责三七互娱研发品牌三七
游戏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管理，是业内资深的游戏研发管理专家，具有丰富的游戏研发和项目
管理经验；2020年9月16日起任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三七互
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宇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1,597,68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叶威：男，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在读，中国注册会计师，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2006年8月至2013年7月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审计经理；2013年7月至
2015年3月任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3月30日起任芜湖三七互娱网
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月6日起任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兼第四届董事会秘书；2025年7月17日起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程琳：女，汉族，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1年至2016年任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2015年11月至2025年7月
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2025年7月17日起任三七互娱网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怀敏：男，汉族，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4年 7月至 2008年 7月，任职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08年 8月至 2009
年12月，在魔力盒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任技术经理；2011年10月起在三七互娱（上海）科
技有限公司任职，任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2019年1月21日起任芜湖三
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怀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思捷：男，汉族，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法律职业资
格，中级会计师，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2018年12月3日起任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思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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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
举事项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同时，2025年7月17日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完成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

长、专门委员会成员的选举，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换届聘任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4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李卫伟（董事长）、曾开天（副董事长）、胡宇航（副董事长）、叶威、程琳（职工

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卢锐（会计专业人士）、陶锋、谢惠加、方晓军；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李卫伟（召集人）、曾开天、方晓军。

2、提名委员会：谢惠加（召集人）、李卫伟、陶锋。

3、审计委员会：卢锐（召集人）、李卫伟、陶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陶锋（召集人）、曾开天、卢锐。

以上委员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聘任曾开天担任公司总经理。

2、聘任朱怀敏、程琳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3、聘任叶威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同时

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自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叶威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53-7653737
传真号码：0553-7653737
邮箱：ir@37.com
联系地址：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楼公司董秘办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聘任王思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思捷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53-7653737
传真号码：0553-7653737
邮箱：ir@37.com
联系地址：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楼公司董秘办

四、其他说明

本次总经理候选人曾开天先生于2023年6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曾开天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调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公司董事会认为：曾开天先

生系公司创始人，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曾开天先生对游戏行业发展方向具

有深刻的洞见，在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对公司的战略发展、

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关键的引领作用，是公司的领军人物。曾开天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公司生产经营、规范运作、重大事项决策未因副董事长曾

开天先生被立案调查而受到影响。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蜂巢添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汇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幂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鑫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禧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
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元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蜂巢添跃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蜂巢丰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吉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
巢润和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泰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蜂巢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启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蜂
巢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
基金”、“蜂巢上海清算所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旭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蜂巢趋势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稳鑫 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5年 7月 1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exa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
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400-100-378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8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所有基金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惠升和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惠泽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惠升惠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悦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煦8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韵66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医药健康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睿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惠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优势
企业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怡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惠升惠诚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赢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惠升惠远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顺恒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惠升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惠升中债0-3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润39个月封闭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安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惠升中债 7-10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惠升和荣 90天滚动持有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7月18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
rising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00-55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7月18日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基金
2025年第2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中航
证券有限公司为金鹰核心资源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代销机构
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投业务

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

管理人”）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基金管理人决
定自2025年7月18日起，通过中航证券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转
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业务及费率优惠，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代码

019092

产品名称

金鹰核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二、投资者可在中航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
相关规则遵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产品资料概要等
法律文件。

三、重要提示
1、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转换不适用基金：对于本基金管理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以及中登系统基金不支持与其
他基金之间相互转换；对于FOF基金产品不支持与其他非FOF基金产品之间互相转换；对于
同一只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3、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在中航证券的申购、定投费率折扣最低不低于1折，中航证券
在此基础上实施的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不再进行限制，投资者通过中航证券申购、定
投及转换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适用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定投及转换费率以中航
证券公布的费率优惠活动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4、本基金管理人其他基金如新增中航证券为代销机构，将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投
及费率优惠，我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中航证券
客服电话：0791-95335
网址：www.avicsec.com
2、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本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
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
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金、ETF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
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8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优选
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恢复机构客户
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

017050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金鹰优选配置三个
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
持有混合发起（FOF）
A

017050

是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
持有混合发起（FOF）
B

023963

是

2025年7月18日

2025年7月18日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
持有混合发起（FOF）
C

017051

是

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
持有混合发起（FOF）
D

023964

是

注：（1）本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7月14日发布《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优选配
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的公告》，自2025年7月14日起暂停金鹰优选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
金中基金（FOF）机构客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
务。

（2）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公司决定从2025年7月18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正常

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6135-888
（2）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本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

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

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金、ETF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

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2,661,86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3,
729,618股后的股本498,932,248股为基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5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鉴于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为24,946,612.40元（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每股分配比例，即

24,946,612.40元=498,932,248股×0.0500000元/股）。因公司已购回的股份不参与分红，实施

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应以0.0486609元（含税，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486609元/股=24,946,612.40元÷512,661,866股）。

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0.0486609元/股。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具体方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购回股份）为基

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公司正在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简称：特一 JLC1，期权代码：037194）第三

期尚有激励对象未行权，处于期权自主行权期间，且公司回购账户上存在回购股份（公司股份

回购已实施完毕），自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权益分派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2025年 7月 14日至 2025年 7月

24日），激励对象暂停自主行权。因此，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不会由于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行权等原因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本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29,618.00
股后的 498,932,24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3,729,618股不享有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2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917

01*****001

00*****797

01*****271

股东名称

许丹青

许松青

许恒青

许丽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2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

额为24,946,612.40元（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每股分配比例，即24,
946,612.40元=498,932,248股×0.0500000元/股）。因公司已购回的股份不参与分红，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应

以0.486609元（含税，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每 10股现金红利 0.486609元=24,946,612.40元÷512,661,866
股×10）；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486609元（含税，保留

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计算。

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0.0486609元/股。

2、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将由原来的6.24元/股调整为6.19元/股（实际调整结果及调整时间以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确认情况为准）。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咨询联系人：徐少华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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